
 



 

追求卓越 创造典范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安”，“公司”，“集团”）于 1988 年诞生于深圳蛇口，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

保险企业，至今已发展成为融保险、银行、投资三大主营业务为一体、核心金融与互联网金融业务并行发展的个人金融生活服务集团

之一。公司为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两地上市公司，股票代码分别为 2318 和 601318。 

中国平安致力于成为国际领先的个人金融生活服务提供商，坚持科技引领金融，金融服务生活的理念，推动核心金融业务和互联

网金融业务共同发展，为客户创造“专业，让生活更简单”的品牌体验，获得持续的利润增长，向股东提供长期稳定的价值回报。核心

金融业务方面，积极推进“一个客户、一个账户、多个产品、一站式服务”模式的不断深化；互联网金融业务方面，将金融服务融入客

户“医、食、住、行、玩”的各项生活场景，与核心金融业务的协同效应逐步显现。 

中国平安是国内金融牌照最齐全、业务范围最广泛、控股关系最紧密的个人金融生活服务集团。平安集团旗下子公司包括平安寿

险、平安产险、平安养老险、平安健康险、平安银行、平安证券、平安信托，平安大华基金等，涵盖金融业各个领域，已发展成为中

国少数能为客户同时提供保险、银行及投资等全方位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金融企业之一。此外，在互联网金融业务方面，集团已布局了

陆金所、万里通、车市、房市、支付、移动社交金融门户等业务，初步形成“一扇门、两个聚焦、三个平台、四个市场”的互联网金融

战略体系，互联网金融业务高速增长，截至 2015 年 6 月底，总用户规模达 1.67 亿。中国平安相信，互联网金融业务在取得良好发展

的同时，也将为核心金融业务创造新的增长空间。 

中国平安拥有超过 79.8 万名寿险销售人员和约 24.6 万名正式雇员。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集团总资产达 4.63 万亿元，归属

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3,311.90 亿元。从保费收入来衡量，平安寿险为中国第二大寿险公司，平安产险为中国第二大产险公司。 

中国平安在 2015 年《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强”中名列第 32 位；美国《财富》杂志“全球领先企业 500 强”名列第 96 位，

并蝉联中国内地非国有企业第一；除此之外，在英国 WPP 集团旗下 Millward Brown 公布的“全球品牌 100 强”中，名列第 68 位；在全

球最大的品牌咨询公司 Interbrand 发布的“最佳中国品牌排行榜”中，名列第六位，并蝉联中国保险业第一品牌。 

中国平安是中国金融保险业中第一家引入外资的企业，拥有完善的治理架构，国际化、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公司一直遵循对股东、

客户、员工、社会和合作伙伴负责的企业使命和治理原则，在一致的战略、统一的品牌和文化基础上，确保集团整体朝着共同的目标

前进。通过建立完备的职能体系，清晰的发展战略，领先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对等的信息披露制度，

积极、热情、高效的投资者关系服务理念，为中国平安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保障。 

中国平安秉承“专业创造价值”的文化理念，在为股东、员工、客户创造价值的同时，也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与各利益

相关方的合作双赢，共同进步，在重大灾难救助以及环境保护、教育慈善、红十字公益及社群服务等公益事业中持续投入，深耕发展。

公司因此获得广泛的社会褒奖：连续十四年获评“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称号，连续九年荣获“最具责任感企业”赞誉；在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报告评级中，平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连续五年夺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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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 e 生保医疗保险(2017 版)费率表 

 

1.个人费率表 

首年费率                                            

有社会医疗保险                                          单位：人民币元 

年龄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计划四 

0-5 753 849 911 999 

6-10 311 335 349 407 

11-15 243 266 277 321 

16-20 147 162 174 202 

21-25 210 234 249 271 

26-30 259 290 307 335 

31-35 331 368 392 427 

36-40 411 455 484 529 

41-45 481 532 563 617 

46-50 781 863 915 1004 

51-55 965 1062 1123 1232 

56-60 1239 1361 1438 1579 

61-65 1675 1835 1939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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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社会医疗保险                                          单位：人民币元 

年龄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计划四 

0-5 1590 1797 1929 2118 

6-10 569 615 641 751 

11-15 428 469 491 573 

16-20 276 305 329 387 

21-25 397 445 474 518 

26-30 552 619 659 723 

31-35 775 863 921 1009 

36-40 1029 1143 1215 1336 

41-45 1187 1314 1397 1535 

46-50 1915 2121 2251 2475 

51-55 3128 3452 3648 4011 

56-60 3181 3498 3697 4065 

61-65 4151 4551 4810 5292 

注： 

1、以上费率表中包含住院就医绿通服务的成本，价值为 25 元。 

2、根据合同约定，我们可能对费率进行调整。如我们对费率进行调整，被保险人适用的费率以

调整后的费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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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年费率        

有社会医疗保险                                          单位：人民币元 

年龄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计划四 

0-5 816 920 988 1083 

6-10 336 362 377 440 

11-15 262 287 299 347 

16-20 157 174 187 217 

21-25 227 253 268 293 

26-30 279 313 331 362 

31-35 357 397 423 462 

36-40 445 493 523 573 

41-45 520 576 610 668 

46-50 847 936 993 1090 

51-55 1047 1153 1219 1337 

56-60 1345 1477 1560 1714 

61-65 1819 1993 2105 2314 

66-70 2793 3040 3199 3516 

71-75 3931 4282 4508 4956 

76-80 5362 5862 6182 6797 

81-85 6267 6837 7208 7925 

86-90 8194 8973 9476 10420 

91-95 10557 11594 12267 13490 

96-99 12988 14287 15123 16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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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社会医疗保险                                          单位：人民币元 

年龄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计划四 

0-5 1727 1951 2094 2300 

6-10 616 667 694 814 

11-15 463 508 531 620 

16-20 297 330 356 419 

21-25 430 482 513 560 

26-30 597 671 714 783 

31-35 840 936 999 1094 

36-40 1116 1240 1319 1450 

41-45 1288 1427 1516 1667 

46-50 2079 2303 2445 2688 

51-55 3397 3750 3963 4357 

56-60 3456 3800 4016 4416 

61-65 4510 4945 5227 5750 

66-70 7082 7714 8119 8927 

71-75 9987 10879 11456 12597 

76-80 13368 14619 15416 16956 

81-85 15003 16377 17263 18987 

86-90 19223 21053 22231 24456 

91-95 23723 26057 27568 30323 

96-99 28545 31399 33240 36563 

注： 

1、以上费率表中包含住院就医绿通服务的成本，价值为 25 元。 

2、根据合同约定，我们可能对费率进行调整。如我们对费率进行调整，被保险人适用的费率以

调整后的费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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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费率表 

首年费率                                            

有社会医疗保险                                          单位：人民币元 

年龄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计划四 

0-5 716 808 867 950 

6-10 297 319 333 388 

11-15 232 254 264 306 

16-20 141 155 166 193 

21-25 201 224 237 259 

26-30 247 276 293 319 

31-35 315 350 373 407 

36-40 392 434 461 504 

41-45 458 506 536 587 

46-50 743 821 871 955 

51-55 918 1011 1068 1172 

56-60 1179 1294 1367 1501 

61-65 1593 1745 1843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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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社会医疗保险                                          单位：人民币元 

年龄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计划四 

0-5 1512 1708 1834 2014 

6-10 541 586 610 715 

11-15 408 447 467 545 

16-20 263 291 314 369 

21-25 379 424 451 493 

26-30 525 590 627 688 

31-35 738 821 876 960 

36-40 978 1087 1156 1270 

41-45 1129 1250 1328 1460 

46-50 1820 2016 2140 2353 

51-55 2972 3280 3467 3811 

56-60 3023 3325 3513 3863 

61-65 3945 4325 4571 5028 

注： 

1、以上费率表中包含住院就医绿通服务的成本，价值为 25 元。 

2、根据合同约定，我们可能对费率进行调整。如我们对费率进行调整，被保险人适用的费率以

调整后的费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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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年费率        

有社会医疗保险                                          单位：人民币元 

年龄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计划四 

0-5 776 876 940 1031 

6-10 320 345 360 420 

11-15 250 273 285 330 

16-20 151 167 178 208 

21-25 216 241 256 279 

26-30 266 298 316 345 

31-35 341 379 404 440 

36-40 424 469 499 545 

41-45 496 548 580 636 

46-50 805 890 944 1036 

51-55 995 1096 1159 1272 

56-60 1279 1405 1484 1630 

61-65 1729 1894 2001 2200 

66-70 2654 2890 3040 3341 

71-75 3736 4069 4284 4709 

76-80 5095 5570 5874 6459 

81-85 5954 6497 6849 7530 

86-90 7786 8525 9003 9901 

91-95 10031 11016 11654 12816 

96-99 12340 13573 14369 1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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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社会医疗保险                                          单位：人民币元 

年龄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计划四 

0-5 1641 1855 1991 2187 

6-10 586 634 661 775 

11-15 442 484 506 591 

16-20 284 314 339 399 

21-25 409 459 488 534 

26-30 569 639 680 746 

31-35 800 890 950 1041 

36-40 1061 1180 1254 1378 

41-45 1225 1356 1441 1584 

46-50 1976 2190 2324 2555 

51-55 3229 3563 3767 4141 

56-60 3284 3612 3816 4196 

61-65 4285 4699 4966 5463 

66-70 6729 7330 7714 8481 

71-75 9488 10336 10884 11969 

76-80 12701 13889 14646 16109 

81-85 14255 15560 16402 18038 

86-90 18264 20001 21121 23234 

91-95 22539 24756 26191 28809 

96-99 27119 29830 31580 34737 

 

注： 

1、以上费率表中包含住院就医绿通服务的成本，价值为 25 元。 

2、根据合同约定，我们可能对费率进行调整。如我们对费率进行调整，被保险人适用的费率以

调整后的费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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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生保健康告知内容 

投保人确认被保险人是否有以下情况？ 

1. 被保险人过去 2年内投保人身保险或健康保险时，有被保险公司拒保、延期、加费或者附加条件承保。 

2. 被保险人目前专职或兼职从事属于《特别职业表》中所列种类的职业。 

3. 被保险人目前或过往有下列疾病、症状或情况： 

良/恶性肿瘤、白血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冠状动脉狭窄、心肌梗死、风湿性心脏病、心功能

不全二级以上、脑梗死/脑出血、肾炎、肾功能不全、肾/输尿管结石、肝炎、肝硬化、再生障碍性贫

血、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帕金森氏病、癫痫、精神病、肺结核、慢性阻塞性肺病、瘫

痪、慢性胆囊炎、胆石症、胆囊息肉、下肢静脉曲张、甲亢、甲状腺结节、传导性耳聋、胃/十二指

肠溃疡、椎间盘突出症、克罗恩病（节段性肠炎）、先天性疾病、心肌病、慢性支气管炎、溃疡性结

肠炎、痛风性关节炎、滥用药物史、酗酒史（酗酒是指平均每日酒精摄取量超过 60克（男性）或 40

克（女性），每 10克酒精摄取量相当于 1杯（330ml）啤酒或半杯（150ml）葡萄酒或者 45ml白酒）。 

4. 被保险人过去 1年内存在下列症状：反复头痛、晕厥、胸痛、气急、紫绀、持续反复发热、抽搐、不

明原因皮下出血点、咯血、反复呕吐、进食梗噎感或吞咽困难、呕血、浮肿、腹痛、黄疸（新生儿黄

疸已治愈的除外）、便血、血尿、蛋白尿、肿块、消瘦（体重减轻 5 公斤以上）、职业病、酒精中毒、

其他药品中毒、智能障碍、五官/脊柱/胸廓/四肢/手指/足趾缺损/畸形或功能障碍。 

5. 被保险人过去 1年内存在健康检查结果异常（如血液、超声、影像、内镜、病理检查）或长期服药（有

规律的服药超过 1 个月）；过去 2 年曾住院（不包括剖腹产/顺产/急性鼻炎/急性胃肠炎/急性肺炎/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住院）或有医生提出进一步复查、治疗或手术建议的。 

6. 女性被保险人：被保险人目前在妊娠过程中，或有医生或体检医师告知过被保险人有乳腺囊肿/结节、

卵巢囊肿、宫外孕、子宫内膜异位、子宫肌腺症、子宫肌瘤、宫颈炎、阴道炎、盆腔炎、月经失调。 

7. 2周岁以下被保险人：出生时体重低于 2.5 公斤，或有早产、窒息或缺氧史、发育迟缓、脑瘫的情况。 

 

投保人应在对所有被保险人健康/职业状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投保人承诺完全知晓所有被保险人

健康/职业状况。若被保险人健康/职业状况与上述告知内容不符：（1）本公司有权不同意承保。（2）若发生保险事

故，本公司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有权不退还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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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职业表 

分类 职业 

农牧渔业 有毒劢物饲养工（蛇、蝎子、蜈蚣等）、捕鱼人(内陆、沿海)、养殖工人(沿海)、远洋渔船船员、近海渔船船员 

木材森林业 伐木工人、锯木工人、装运工人、挂钩工人、木材搬运工人 

矿业采掘业 矿工、采掘工、爆破工、海上作业人员、潜水人员、采石业工人、采砂业工人、陆上油矿开采技术员、油气井清洁保

养修护工、钻勘设备安装换修保养工、钻油井工人、井下作业工 

交通运输业 陆运：混凝土预拌车驾驶员、搬运工人、装卸工人、矿石车司机及随车工人、铁路货运、铁路搬运工人 

海运：救难船员、客货轮（远洋）所有随船人员 

空运：民航机飞行人员、直升机飞行人员 

建筑工程 建筑公司：钢骨结构工人、鹰架架设工人、铁工、焊工、建筑工程机械操作员、拆屋、迁屋工人、凿岩工、装饰装修

工（室外）（基础装修至毛坯） 

铁路公路铺设：现场勘测人员（山区）、铺设工人(山地)、维护工人、电线架设及维护工人、高速公路工程人员(含美

化人员)、铁路舟桥工 

造修船业：拆船工人 

装璜：室外装璜人员、金属门窗制造工人、金属门窗装修工人安装玻璃幕墙工人、钢结构安装工、中央空调系统安装

及维护人员、电梯升降机安装工人（高空）、木制家具制造工人 

测绘工程：海洋测绘工程技术人员（海上作业）、地质探测员（山区）、地质探测员（海上）、海湾港口工程人员、

水坝工程人员、挖井工程人员、桥梁工程人员、隧道工程人员、潜水工作人员、爆破工作人员、挖泥船工人 

制造加工维

修业 

冶金业：高炉原料工、高炉炉前工、高炉运转工、炼钢原料工、炼钢工、炼钢浇铸工、炼钢准备工、铁合金电炉冶炼

工、火法冶炼工、烟气制酸工、酸洗工、金属材热处理工、焊管工、金属挤压工、铸轧工、铸管工、硬质合金成型工 

机械制造维修业：车床工、车工、铸造工、锻造工、冲压工、剪切工、金属热处理工、粉末冶金处理工、电切削工、

锅炉设备装配工、铁心叠装工、铁路车辆制造装修工、制浆设备操作工、制浆废液回收利用工、焊接工、冲压工、剪

床工、玻璃加工工 

电机业：有关高压电之工作人员 

水泥业(包括水泥、石膏、石灰、陶器)：水泥生产制造工、采掘工、爆破工、石灰焙烧工、加气混凝土制品工、装饰

石材生产工、石梲制品工、金刚石制品工 

化工业：防腐蚀工、油制气工、炼焦工、焦炉机车司机、煤制气工、煤气储运工、硫酸铵生产工、过磷酸铵生产工、

硫酸生产工、硝酸生产工、盐酸生产工、磷酸生产工、纯碱生产工、烧碱生产工、氟化盐生产工、缩聚磷酸盐生产工、

气体深冷分离工、制氧工、工业气体液化工、二氧化硫制造工、脂肪烃生产工、橡胶生产工、化纤聚合工、其他有毒

物品生产工、火药炸药业制造人员、子弹制造人员、火工品制造人员、烟花爆竹业人员 

出版广告业 战地记者、广告招牌架设人员、霓虹光管安装及维修人员 

娱乐业 武打演员、特技演员、广播电视天线工、劢物园驯兽师、高空杂技、飞车、飞人演员 

文教机构 飞行训练教官及学员、特殊运劢班学生（拳击、摔跤、跆拳道等）、武术学校学生 

公共事业 电台天线维护人员、光缆铺设人员、高压线路带电梱修工、变压器梱修工、变电设备梱修工、牵引电力线路安装维护

工、电力设施架设人员、电力高压电工程设施人员 

服务业 高楼外部清洁工、烟囱清洁工 

公检法等执

法检查机关 

警务特勤、防暴警察、武警、防毒防化防核抢险员、一般事故抢险员、消防队队员 

军人 特种兵(海军陆站队、伞兵、水兵、爆破兵、蛙人、化学兵、负有布雷爆破任务之工兵、情报单位负有特殊任务者)、

空军飞行官兵、空军海洋巡弋舰艇及潜艇官兵、前线军人、军校学生及入伍受训新兵 

职业运劢    滑雪人员、橄榄球球员、摔跤运劢员、职业拳击运劢员、业余拳击运劢员、马术运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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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指 引 

本阅读指引有助于您理解条款．．．．．．．．．．．．．，对“．．平安．．e．生保医疗．．．．保险．．（．2017．．．．版）．．合同．．”内容的解释以条款为准．．．．．．．．．．．。

 您拥有的重要权益 

 签收本主险合同后10日内您可以要求全额退还保险费…………………………………1.4 

 被保险人可以享受本主险合同提供的保障………………………………………………2.2 

 您有退保的权利……………………………………………………………………………5.1 

 您应当特别注意的事项 

 我们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了特别提示，详见条款正文中背景突出显示的内

容……………………………………………1.5、2.1、2.2、2.3、2.5、3.2、6.1、6.2、7 

 退保会给您造成一定的损失，请您慎重决策……………………………………………5.1 

 您有如实告知的义务………………………………………………………………………6.1 

 您应当按时支付保险费……………………………………………………………………4.1 

 费用型医疗险是适用补偿原则的，详见条款正文中背景突出显示的内容……………2.2 

 您有及时向我们通知保险事故的责任……………………………………………………3.2 

 请留意条款所称医院的特定含义…………………………………………………………7.5 

 我们对一些重要术语进行了解释，并作了显著标识，请您注意………………………7 

 本主险合同的有效期为1年，若保险期满时续保成功，本主险合同将延续有效 …… 1.5 

 条款是保险合同的重要内容，为充分保障您的权益，请您仔细阅读本条款。 

 条款目录 

 

 

险种简称：e生保医疗保险（2017版）    

请扫描以查询验证条款 

平安健康〔2016〕医疗保险 018

1.您与我们的合同 

1.1 合同构成 

1.2 合同成立与生效 

1.3 投保年龄 

1.4 犹豫期 

1.5保险期间 

2.我们提供的保障 

  2.1保障计划 

2.2 等待期 

2.3 保险责任 

2.4 家庭保单 

  2.5责任免除 

3.如何申请领取保险金 

  3.1受益人 

  3.2保险事故通知 

  3.3保险金申请 

  3.4保险金的给付 

4.如何支付保险费 

4.1 保险费的支付 

4.2 宽限期 

4.3 保险费率调整 

5.如何解除保险合同 

  5.1 合同解除 

7.15肿瘤内分泌疗法 

7.16肿瘤靶向疗法 

7.17恶性肿瘤住院医疗费用 

7.18社会医疗保险 

7.19既往症 

7.20遗传性疾病 

7.21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7.22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 

7.23醉酒 

7.24毒品 

7.25潜水 

7.26攀岩 

7.27探险 

7.28武术比赛 

7.29特技表演 

7.30职业病 

7.31医疗事故 

7.32酒后驾驶 

7.33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 

7.34无有效行驶证 

7.35机动车 

7.36净保险费 

附表：平安 e生保医疗保险（2017版）

计划表 

6.其他需要关注的事项 

6.1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 

  6.2年龄错误 

6.3合同内容变更 

  6.4联系方式变更 

  6.5效力终止 

  6.6争议处理 

7.释义 

7.1周岁 

7.2有效身份证件 

7.3住院 

7.4保险事故 

7.5意外伤害 

7.6医院 

7.7住院医疗费用 

7.8医学必要 

7.9物理治疗、中医理疗及其

他特殊疗法 

7.10恶性肿瘤 

7.11专科医生 

7.12化学疗法 

7.13放射疗法 

7.14肿瘤免疫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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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e生保医疗保险（2017版）条款 

在本条款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您与我们的合同                                                                   

   

1.1  合同构成                                                                         本保险条款、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投保书、与保险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合

法有效的声明、批注、批单、附加险合同、其他书面或电子协议都是您和我们之

间订立的保险合同的构成部分。 

“平安 e生保医疗保险（2017 版）合同”以下简称为“本主险合同”。 

   

1.2  合同成立与生效                                                                         您提出保险申请、我们同意承保，本主险合同成立。 

本主险合同自我们同意承保、收取首期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开始生效，具体生效

日以保险单所载的日期为准。 

本主险合同生效日以后每年的对应日是保单周年日。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

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作为对应日。 

   

1.3 投保年龄 指投保时被保险人的年龄，投保年龄以周岁（见 7.1）计算，本主险合同接受的

投保年龄为 0周岁至 65周岁，最高可续保至 99周岁，投保时被保险人为 0周岁

的，应当为出生满 28日且已健康出院的婴儿。 

   

1.4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主险合同或收到本主险合同电子保险单次日起，有10日的犹豫期。在

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主险合同，如果您认为本主险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

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主险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本主险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见

7.2）。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主险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

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1.5 保险期间                                                               本主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为 1年。 

   

我们提供的保障                                                                   

   

2.1  保障计划                                                                         本主险合同的各计划的保险金给付限额、给付比例、免赔额见附表。投保计划由

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2.2 等待期 您首次投保或非连续投保本保险时，被保险人因疾病需要住院（见 7.3）治疗、

特殊门诊治疗或住院前后的门急诊治疗的，自本主险合同生效日起 30 日为等待

期。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见 7.4），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

任。 

续保或者因意外伤害（见 7.5）进行治疗的无等待期。 

   

2.3  保险责任                                                                         在本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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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医疗保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或在等待期后因患疾病，在医院（见

7.6）接受治疗的，我们依照下列约定给付保险金： 

   

                                                                    1.住院医疗费用 

被保险人因疾病或意外伤害经医院诊断必须住院治疗的，对于住院期间发生的合

理且必要的住院医疗费用（见7.7），我们按本主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计算方法，

在该项保险金的给付限额内给付住院医疗保险金。 

在每一保单年度内，因疾病或意外住院的最高给付日数为180日，累计疾病或意

外住院超过180日发生的医疗费用，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对等待期后本主险合同到期日前发生的且延续至本主险合同到期日后 30 日内的

住院治疗，对于合理且必要的住院医疗费用，我们仍然按照约定的方法计算并给

付住院医疗保险金，但各项保险金的累计给付金额不超过年度保险金给付限额。 

2.指定门诊医疗费用 

被保险人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在医院进行如下治疗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医疗费用： 

（1）门诊肾透析费； 

（2）门诊恶性肿瘤（见7.10）治疗费，包括化学疗法（见7.12）、放射疗法（见

7.13）、肿瘤免疫疗法（见7.14）、肿瘤内分泌疗法（见7.15）、肿瘤靶向疗法

（见7.16）治疗费用； 

（3）器官移植后的门诊抗排异治疗费； 

（4）门诊手术费。 

对于因上述治疗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医疗费用，我们按本主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

计算方法，在该项保险金的给付限额内给付指定门诊医疗保险金，且各项保险金

的累计给付金额不超过年度保险金给付限额。 

3.住院前后门诊急诊费用 

被保险人在住院前后各7日内，与该次住院相同原因而发生的门急诊医疗费用，

不包括门诊肾透析、门诊恶性肿瘤治疗、器官移植后的门诊抗排异治疗费和门诊

手术费。 

对于因上述治疗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医疗费用，我们按本主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

计算方法，在该项保险金的给付限额内给付住院前后门诊急诊医疗保险金，且各

项保险金的累计给付金额不超过年度保险金给付限额。 

   

 恶性肿瘤医疗保

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因初次确诊罹患恶性肿瘤，在医院接受治疗

的，我们首先按照前款约定给付一般医疗保险金，当我们累计给付金额达到一般

医疗保险金的保险金额后，我们依照下列约定给付恶性肿瘤医疗保险金： 

   

  1.恶性肿瘤住院医疗费用 

被保险人因罹患恶性肿瘤经医院诊断必须住院治疗的，对于住院期间发生的合理

且必要的恶性肿瘤住院医疗费用（见7.17），我们按本主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计

算方法，在该项保险金的给付限额内给付恶性肿瘤住院医疗保险金。 

在每一个保单年度内，恶性肿瘤住院的最高给付日数为180日，累计恶性肿瘤住

院超过180日发生的医疗费用，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对等待期后本主险合同到期日前发生的且延续至本主险合同到期日后 30 日内的

住院治疗，对于合理且必要的恶性肿瘤住院医疗费用，我们仍然按照约定的方法

计算并给付恶性肿瘤住院医疗保险金，但各项保险金的累计给付金额不超过年度

保险金给付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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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恶性肿瘤特殊门诊医疗费用 

被保险人因罹患恶性肿瘤在医院进行如下治疗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医疗费用： 

（1）门诊恶性肿瘤治疗费，包括化学疗法、放射疗法、肿瘤免疫疗法、肿瘤内

分泌疗法、肿瘤靶向疗法治疗费用。 

对于因上述治疗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医疗费用，我们按本主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

计算方法，在该项保险金的给付限额内给付恶性肿瘤特殊门诊医疗保险金，且各

项保险金的累计给付金额不超过年度保险金给付限额。 

3. 恶性肿瘤住院前后门诊急诊费用 

被保险人在住院前后各7日内，因为恶性肿瘤而发生的门诊急诊医疗费用，不包

括门诊肾透析、门诊恶性肿瘤治疗、器官移植后的门诊抗排异治疗费和门诊手术

费。 

对于因上述治疗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医疗费用，我们按本主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

计算方法，在该项保险金的给付限额内给付恶性肿瘤住院前后门诊急诊医疗保险

金，且各项保险金的累计给付金额不超过年度保险金给付限额。 

   

 保险金计算方法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因疾病或意外伤害经确诊需要住院治疗、指定

门诊治疗或住院前后的门诊急诊治疗的，对于在其投保计划对应的医院范围内进

行上述治疗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医疗费用，即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按

照如下公式计算每次就诊应当给付的保险金： 

一次就诊应当给付的保险金额 = （被保险人发生的医疗费用的有效金额-年免赔

额余额）*赔付比例 

说明： 

（1）一次就诊指一次住院，或一次门诊（包括指定门诊或住院前后的门急诊）。 

一次住院指被保险人因疾病或意外伤害住院治疗，自入院日起至出院日止之期

间；但如果因同一原因再次住院，且前次出院与下次住院间隔未超过 30 日，视

为同一次住院。 

一次门诊指被保险人在一日（零时起至二十四时止）在同一所医院同一个科室的

就诊。 

（2）被保险人发生的医疗费用的有效金额 = 被保险人每次就诊发生的合理且必

要的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用 - 被保险人从社会医疗保险（见 7.18）或

公费医疗获得的费用补偿 

多次就诊被保险人累计发生的医疗费用的有效金额等于单次就诊被保险人发生

的医疗费用的有效金额相加。 

（3）免赔额余额是指前次理赔经“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抵扣剩余的免

赔额。举例来说，假设免赔额为 10000，如未就诊过，则免赔额余额为 10000；

如第一次就诊累计的“保险责任范围内医疗费用”为 8000，则针对本次就诊理赔

后免赔额余额为 2000，本次赔付为 0；如第二次就诊累计的“保险责任责任范围

内医疗费用”为 6000，则针对本次就诊理赔后免赔额余额为 0，本次赔付为 4000。 

年免赔额是指一个保单年度内对应的免赔额。在社保或公费医疗报销部分，不能

计入年免赔额；在其它商业保险已报销部分以及个人自付部分，只要符合本主险

合同赔付条件的，均可以计入年免赔额。 

（4）当某次就诊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年免赔额余额时，本次赔付金额>0； 

当某次就诊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年免赔额余额时，本次赔付金额=0。 

（5）赔付比例：如投保时被保险人有社会医疗保险，但本次就诊时被保险人未

使用社会医疗保险，则该赔付比例为 60%；在其他情况下，该赔付比例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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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偿原则 若被保险人已从其他途径（包括社会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工作单位、本公司在

内的任何商业保险机构等）取得补偿的，我们将按上述约定计算并给付保险金，

且最高给付金额不超过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扣除其所获补偿后的余额。 

   

2.4 家庭保单 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若与被保险人同时参保本保险，且投保人数在 3人及以上时，

可享受家庭费率。家庭成员仅指被保险人的父母、被保险人投保时具有合法婚姻

关系的配偶及其子女。 

本主险合同所称的同时参保是指被保险人与其家庭成员一起同时投保本主险合

同的相同保障计划，并按照约定支付保险费的过程。 

   

2.5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被保险人医疗费用支出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被保险人所患既往症（见 7.19）及保险单中特别约定的除外疾病引起的相

关费用； 

（2）遗传性疾病（见 7.20），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见 7.21）引起

的医疗费用； 

（3）疗养、视力矫正手术、各种健康体检项目及预防性医疗项目、牙科保健及

牙科治疗、康复治疗、非意外事故所致整容手术； 

（4）如下项目的治疗：皮肤色素沉着、痤疮治疗、红斑痤疮治疗；雀斑、老年

斑、痣的治疗和去除；对浅表静脉曲张、蜘蛛脉、除瘢痕疙瘩型外的其它瘢痕、

纹身去除、皮肤变色的治疗或手术；激光美容、除皱、除眼袋、开双眼皮、治疗

斑秃、白发、秃发、脱发、植毛、脱毛、隆鼻、隆胸； 

（5）各种矫形及生理缺陷的手术和检查治疗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平足及各种非

功能性整容、矫形手术费用； 

（6）各种健美治疗项目，包括但不限于营养、减肥、增胖、增高费用； 

（7）不孕不育治疗、人工受精、怀孕、分娩（含难产）、流产、堕胎、节育（含

绝育）、产前产后检查以及由以上原因引起的并发症； 

（8）包皮环切术、包皮剥离术、包皮气囊扩张术、性功能障碍治疗； 

（9）除心脏瓣膜、人工晶体、人工关节之外的其他人工器官材料费、安装和置

换等费用、各种康复治疗器械、假体、义肢、自用的按摩保健和治疗用品、所有

非处方医疗器械； 

（10）耐用医疗设备（指各种康复设备、矫形支具以及其他耐用医疗设备）的购

买或租赁费用； 

（11）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见 7.22）期间因疾病导致的； 

（12）被保险人患性病引起的医疗费用； 

（13）未经医生处方自行购买的药品或非医院药房购买的药品、滋补类中草药及

其泡制的各类酒制剂、医生开具的超过 30天部分的药品费用； 

（14）各种医疗咨询和健康预测：如健康咨询、睡眠咨询、性咨询、心理咨询（依

照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确定的精神

和行为障碍以外的一般心理问题，如职场问题、家庭问题、婚恋问题、个人发展、

情绪管理等）等费用； 

（15）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16）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17）被保险人殴斗、醉酒（见 7.23），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见 7.24）； 

（18）从事潜水（见 7.25）、跳伞、攀岩（见 7.26）、蹦极、驾驶滑翔机或滑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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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探险（见 7.27）、武术比赛（见 7.28）、摔跤比赛、特技表演（见 7.29）、赛

马、赛车等高风险运动导致的伤害引起的治疗； 

（19）由于职业病（见 7.30）、医疗事故（见 7.31）引起的医疗费用； 

（20）被保险人酒后驾驶（见 7.32）、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见 7.33）或驾驶

无有效行驶证（见 7.34）的机动车（见 7.35）导致交通意外引起的医疗费用； 

（21）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化学污染；恐怖袭击、战争、军事冲突、暴乱

或武装叛乱； 

（22）不符合入院标准、挂床住院或住院病人应当出院而拒不出院（从医院确定

出院之日起发生的一切医疗费用）； 

（23）被保险人接受实验性治疗，即未经科学或医学认可的医疗； 

（24）未被治疗所在地权威部门批准的治疗，未获得治疗所在地政府许可或批准

的药品或药物； 

（25）各类医疗鉴定，包括但不限于医疗事故鉴定、精神病鉴定、孕妇胎儿性别

鉴定、验伤鉴定、亲子鉴定、遗传基因鉴定费用。 

   

如何申请领取保险金                                                               

   

3.1  受益人                                                                           除另有约定外，本主险合同的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3.2  保险事故通知                                                                     请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 10日内通知我们。 

如果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

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我们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

的责任，但我们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者

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我们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的除外。 

被保险人应在本主险合同中约定的医院就诊，若因急诊未在约定的医院就诊的，

应在 3日内通知我们，并在病情好转后及时转入约定的医院。 

   

3.3  保险金申请                                                                       在申请保险金时，请按照下列方式办理： 

   

 保险金申请 由受益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受益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医院出具的医疗诊断书、医疗病历或出院小结、检查检验报告及药品明细

处方； 

（4）医院出具的医疗费用原始凭证和医疗费用结算清单（被保险人享有社会医

疗保险或公费医疗保障的，需包含按社会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有关规定取得医疗

费用补偿的证明）； 

（5）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以上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我们将及时一次性通知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

料。 

   

3.4  保险金的给付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上述有关证明和资料后，将在 5日内作出核定；

情形复杂的，在 30日内作出核定。 

对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在与受益人达成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 10 日内，履行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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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保险金义务；若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上述有关证明和资料后第 30

日仍未作出核定，除支付保险金外，我们将从第 31 日起按超过天数赔偿受益人

因此受到的利息损失。如我们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证

明和资料的，上述 30 日期间会扣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

证明和资料期间，扣除期间自我们作出的通知到达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之日起，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按照通知要求补充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

料到达保险人之日止。利息按照我们公示的利率按单利计算，且保证该利率不低

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活期存款基准利率。 

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自作出核定之日起 3日内向受益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

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我们在收到受益人的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有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60 日内，对给

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我

们最终确定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将支付相应的差额。 

   

如何支付保险费                                                                   

   

4.1  保险费的支付                                                                     本主险合同的保险费按照被保险人的年龄和所选计划确定。 

   

 
续保 

续保时，我们将遵循本主险合同保险费率调整（见4.3）的规定，计算被保险人

的续保保费。我们不会因为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变化或者使用保险情况而拒绝被

保险人续保或者单独调整被保险人的续保保费。 

但若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本主险合同不再接受续保： 

（1）本产品已停售； 

（2）续保时被保险人的年龄超过99周岁； 

（3）被保险人身故； 

（4）本主险合同因其他条款所列情况而导致效力终止。 

若我们不再接受续保，我们会在本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届满之前通知您。 

若您选择了自动续保方式，每一保险期间届满之前，若我们未收到您停止继续投

保本主险合同的书面申请，我们按续保当时对应的费率收取保险费后本主险合同

延续有效。新续保的合同自期满日起生效，保险期间为1年。 

   

 同时参保情况下

的续保 

同时参保情况下，您可以为同时参保的所有被保险人或者部分被保险人申请续

保。 

若您为同时参保的所有被保险人或部分被保险人申请续保，且符合“2.4 家庭保

单”人数规定的，我们按照家庭费率给您续保。对于不符合“2.4 家庭保单”人

数规定的，我们按照本主险合同续保当时对应的个人费率给您续保，不再享受家

庭费率。 

   

4.2 宽限期 本主险合同自一年期满日的次日零时起 60 日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保险事故

的，我们仍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您欠交的保险费。 

如果您宽限期结束之后仍未支付保险费，则我们自宽限期满的次日零时起不再承

担保险责任。 

   

4.3 保险费率调整 您的保费会随着您的年龄增长而上升。同时，我们每年都会检视费率，使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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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整体理赔经验和医疗通胀等在内的一系列因素。我们将根据本主险合同计

算费率所用的计算基础与实际情况的偏差程度，决定保险费率是否调整及调整幅

度。本保险的费率调整针对所有被保险人，或同一投保年龄、同一投保区域等某

一类人群的被保险人。 

我们进行保险费率调整后，您须按调整后续保当时的保险费率支付续期保险费，

保险费率调整前您已经支付的保险费不受影响。 

如果您不同意费率调整的，我们将不再为您续保本保险。 

   

如何解除保险合同                                                                 

   

5.1  合同解除                                                                         您可以申请解除本主险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

之日起 30日内向您退还本主险合同的未满期净保险费（见 7.36）。 

您申请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同时参保情况下

的合同解除 

同时参保情况下，您可以为同时参保的所有被保险人或者部分被保险人申请解除

合同。 

若您为同时参保的所有被保险人申请解除保险合同，则整个合同解除，我们对同

时参保的所有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全部终止，并退还主险合同的未满期净保险

费。 

若您为同时参保的部分被保险人申请解除保险合同，我们对这部分被保险人的保

险责任终止，并退还主险合同的未满期净保险费。对于剩余的被保险人，我们仍

承担保险责任。 

   

其他需要关注的事项                                                               

   

6.1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

知                                                                         

订立本主险合同时，我们会向您说明本主险合同的内容，对本主险合同中免除我

们责任的条款，我们在订立合同时会在投保书、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

以引起您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您作出明确说明，

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我们会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 

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

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主险合同。 

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主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

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

本主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会退还保

险费。 

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

险事故的，我们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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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年龄错误 您在申请投保时，应将与有效身份证件相符的被保险人的出生日期在投保单上填

明，如果发生错误按照下列方式办理： 

（1）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主险合同约定投

保年龄限制的，我们有权解除合同，并向您退还本主险合同的未满期净保险费。 

（2）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我

们有权更正并要求您补交保险费。若已经发生保险事故，在给付保险金时按实付

保险费和应付保险费的比例给付。 

（3）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我

们会将多收的保险费退还给您。 

   

6.3  合同内容变更                                                                     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经您与我们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主险合同的有关内容，

变更本主险合同的，应当由我们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

单，或者由您与我们订立变更的书面协议。 

您通过我们同意或者认可的网站等互联网渠道提出对本主险合同进行变更，视为

您的书面申请，您向我们在线提交的电子信息与您向我们提交的书面文件具有相

同的法律效力。 

   

6.4  联系方式变更                                                                         为了保障您的合法权益，您预留的住所、通讯地址、电话或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

变更时，请及时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我们。若您未以书面形式

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我们，我们按本主险合同载明的最后联系方式发送的

有关通知，均视为已送达给您。 

   

6.5 效力终止 当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本主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 

（2）续保时被保险人年满 100周岁； 

（3）投保人不再续保； 

（4）本主险合同中列明的其他合同解除的情形。 

   

6.6 争议处理                                                                         本主险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不能协商解决的，可以达成仲裁协议通过

仲裁解决，也可依法直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释义                                                                             

   

7.1 周岁 指按有效身份证件（见 7.2）中记载的出生日期计算的年龄，自出生之日起为零

周岁，每经过一年增加一岁，不足一年的不计。 

   

7.2 有效身份证件 指由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如：居民身份证、按规定可使用的

有效护照、军官证、警官证、士兵证等证件。 

   

7.3 住院                                                                             指被保险人因疾病或意外伤害而入住医院的正式病房进行治疗，并正式办理入出

院手续，不包括入住门诊观察室、家庭病床、挂床住院或其他不合理的住院。 

挂床住院指办理正式住院手续的被保险人，在住院期间每日非 24 小时在床、在

院。具体表现包括在住院期间连续若干日无任何治疗，只发生护理费、诊疗费、

床位费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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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保险事故 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 

   

7.5   意外伤害                                                                     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 

   

7.6 医院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合法经营的二级以上（含二级）

公立医院的普通部（不包含其中的特需医疗、外宾医疗、干部病房），不包括疗

养院、护理院、康复中心、戒酒或戒毒中心、精神心理治疗中心以及无相应医护

人员或设备的二级或三级医院的联合医院或联合病房。 

   

7.7 住院医疗费用 指被保险人住院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包括： 

（1）床位费 

指住院期间实际发生的、不高于双人病房的住院床位费（不包括单人病房、套房、

家庭病床）。 

（2）加床费 

指未满18周岁的被保险人在住院治疗期间，我们根据合同约定给付其合法监护人

（限一人）在医院留宿发生的加床费；或女性被保险人在住院治疗期间，我们根

据合同约定给付其一周岁以下哺乳期婴儿在医院留宿发生的加床费。 

（3）重症监护室床位费 

指住院期间出于医学必要（见7.8）被保险人需在重症监护室进行合理且必要的医

疗而产生的床位费。重症监护室指配有中心监护台、心电监护仪及其他监护抢救

设施，相对封闭管理，符合重症监护病房（ICU）、冠心病重症监护病房（CCU）

标准的单人或多人监护病房。 

（4）护理费 

指住院期间根据医嘱所示的护理等级确定的护理费用。 

（5）膳食费 

指住院期间根据医生的医嘱，由作为医院内部专属部门的、为住院病人配餐的食

堂配送的膳食费用。膳食费应包含在医疗账单内；根据各医疗机构的惯例，可以

作为独立的款项、也可以合并在病房费等其他款项内。 

（6）检查检验费 

指住院期间实际发生的，以诊断疾病为目的，采取必要的医学手段进行检查及检

验而发生的合理的医疗费用，包括X光费、心电图费、B超费、脑电图费、内窥镜

费、肺功能仪费、分子生化检验费和血、尿、便常规检验费等。 

（7）治疗费 

指住院期间以治疗疾病为目的，提供必要的医学手段而发生的合理的治疗者的技

术劳务费和医疗器械使用费，以及消耗品的费用，具体以就诊医院的费用项目划

分为准。 

本项责任不包含如下费用：物理治疗、中医理疗及其他特殊疗法（见7.9）费用。 

（8）药品费 

指住院期间实际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由医生开具的具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核发的药品批准文号或者进口药品注册证书、医药产品注册证书的国产或进口药

品的费用。药品费中不包含中草药费用。 

（9）医生费 

指包括外科医生、麻醉师、内科医生、专科医生的费用。 

（10）手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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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手术项目的费用。包括手术费、麻醉费、手术监测费、

手术材料费、术中用药费、手术设备费；若因器官移植而发生的手术费用，不包

括器官本身的费用和获取器官过程中的费用。 

（11）救护车使用费 

指住院期间以抢救生命或治疗疾病为目的，根据医生建议，被保险人需医院转诊

过程中的医院用车费用，且救护车的使用仅限于同一城市中的医疗运送。 

   

7.8 医学必要 指被保险人接受治疗或服务、使用器械或服用药品符合以下条件： 

1、医师处方要求且对治疗被保险人疾病或伤害合适且必需； 

2、在范围、持续期、强度、护理上不超过为被保险人提供安全、恰当、合适的

诊断或治疗所需的水平； 

3、与接受治疗当地普遍接受的医疗专业实践标准一致； 

4、非主要为了个人舒适或为了被保险人父母、家庭、医师或其他医疗提供方的

方便； 

5、非病人学术教育或职业培训的一部分或与之相关； 

6、非试验性或研究性。 

   

7.9 物理治疗、中医理

疗及其他特殊疗法 

物理治疗是指应用人工物理因子（如光、电、磁、声等）来治疗疾病，具体疗法

包括电疗、光疗、磁疗、热疗等； 

中医理疗是指以治疗疾病为目的，被保险人接受由具有相应资格的医生实施的针

灸治疗、推拿治疗、拔罐治疗或刮痧治疗； 

其他特殊疗法包括顺势治疗、职业疗法及语音治疗。 

   

7.10 恶性肿瘤 指由医院的专科医生（见7.11）明确诊断，被保险人发生的符合以下定义的恶性

肿瘤。 

恶性细胞不受控制的进行性增长和扩散，浸润和破坏周围正常组织，可以经血管、

淋巴管和体腔扩散转移到身体其它部位的疾病。经病理学检查结果明确诊断，临

床诊断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的

恶性肿瘤范畴，其中不包含： 

（1）原位癌； 

（2）相当于Binet分期方案A 期程度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3）相当于Ann Arbor分期方案I期程度的何杰金氏病； 

（4）皮肤癌（不包括恶性黑色素瘤及已发生转移的皮肤癌）； 

（5）TNM 分期为T1N0M0期或者更轻分期的前列腺癌； 

（6）感染艾滋病病毒或罹患艾滋病期间所罹患恶性肿瘤。 

   

7.11 专科医生 专科医生应当同时满足以下四项资格条件： 

（1）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证书》； 

（2）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执业证书》，并按期到相关部门登记注

册； 

（3）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治医师或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师职称证

书》； 

（4）在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的相应科室从事临床工作三年以上。 

   

7.12 化学疗法 指针对于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化疗是使用医学界公认的化疗药物以杀死癌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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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抑制癌细胞生长繁殖为目的而进行的治疗。本合同所指的化疗为被保险人根

据医嘱，在医院进行的静脉注射化疗。 

   

7.13 放射疗法 指针对恶性肿瘤的放射治疗。放疗是使用各种不同能量的射线照射肿瘤组织，以

抑制和杀灭癌细胞为目的而进行的治疗。本附加条款所指的放疗为被保险人根据

医嘱，在医院的专门科室进行的放疗。 

   

7.14 肿瘤免疫疗法 指应用免疫学原理和方法，使用肿瘤免疫治疗药物提高肿瘤细胞的免疫原性和对

效应细胞杀伤的敏感性，激发和增强机体抗肿瘤免疫应答，并应用免疫细胞和效

应分子输注宿主体内，协同机体免疫系统杀伤肿瘤、抑制肿瘤生长。本合同所指

的肿瘤免疫治疗药物需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并经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

准用于临床治疗。 

   

7.15 肿瘤内分泌疗法 指针对于恶性肿瘤的内分泌疗法，用药物抑制激素生成和激素反应，杀死癌细胞

或抑制癌细胞的生长。本合同所指的内分泌治疗药物需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并经

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用于临床治疗。 

   

7.16 肿瘤靶向疗法 指在细胞分子水平上，针对已经明确的致癌点来设计相应的靶向治疗药物，利用

具有一定特异性的载体，将药物或其他杀伤肿瘤细胞的活性物质选择性地运送到

肿瘤部位攻击癌细胞的疗法。本合同所指的靶向治疗的药物需具有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核发的药品批准文号或者进口药品注册证书、医药产品注册证书。 

   

7.17 恶性肿瘤住院医疗

费用 

包括床位费、加床费、重症监护室床位费、护理费、膳食费、检查检验费、治疗

费、药品费、医生费、手术费、救护车使用费。 

   

7.18 社会医疗保险 本主险合同所称的社会医疗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救助等政府举办的基本医疗保障项目。 

   

7.19 既往症                                                                           指在本主险合同生效之前罹患的被保险人已知或应该知道的有关疾病或症状。通

常有以下情况： 

1、本主险合同生效前，医生已有明确诊断，长期治疗未间断； 

2、本主险合同生效前，医生已有明确诊断，治疗后症状未完全消失，有间断用

药情况； 

3、本主险合同生效前发生，未经医生诊断和治疗，但症状明显且持续存在，以

普通人医学常识应当知晓。 

   

7.20 遗传性疾病                                                                       指生殖细胞或受精卵的遗传物质（染色体和基因）发生突变或畸变所引起的疾病，

通常具有由亲代传至后代的垂直传递的特征。 

   

7.21 先天性畸形、变形

或染色体异常                                                                      

指被保险人出生时就具有的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先天性畸形、变形和染色

体异常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确

定。 

   

7.22 感染艾滋病病毒或

患艾滋病                                                                 

艾滋病病毒指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英文缩写为 HIV。艾滋病指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引起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缩写为 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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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体血液或其它样本中检测到艾滋病病毒或其抗体呈阳性，没有出现临床症状

或体征的，为感染艾滋病病毒；如果同时出现了明显临床症状或体征的，为患艾

滋病。 

   

7.23 醉酒 指每百毫升血液的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 100毫克。 

   

7.24 毒品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

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但不

包括由医生开具并遵医嘱使用的用于治疗疾病但含有毒品成分的处方药品。 

   

7.25 潜水                                                                             指使用辅助呼吸器材在江、河、湖、海、水库、运河等水域进行的水下运动。 

   

7.26 攀岩                                                                             指攀登悬崖、楼宇外墙、人造悬崖、冰崖、冰山等运动。 

   

7.27 探险                                                                             指明知在某种特定的自然条件下有失去生命或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危险，而故意使

自己置身于其中的行为，如：江河漂流、登山、徒步穿越沙漠或人迹罕至的原始

森林等活动。 

   

7.28 武术比赛                                                                         指两人或两人以上对抗性柔道、空手道、跆拳道、散打、拳击等各种拳术及使用

器械的对抗性比赛。 

   

7.29 特技表演                                                                         指进行马术、杂技、驯兽等表演。 

   

7.30 职业病 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

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职业病的认定需遵循《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的相关规定及鉴定程序。 

   

7.31 医疗事故 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及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7.32 酒后驾驶 指经检测或鉴定，发生事故时车辆驾驶人员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或超

过一定的标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认定为饮

酒后驾驶或醉酒后驾驶。 

   

7.33 无合法有效驾驶证

驾驶 

指下列情形之一： 

1、没有取得驾驶资格； 

2、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 

3、持审验不合格的驾驶证驾驶； 

4、持学习驾驶证学习驾车时，无教练员随车指导，或不按指定时间、路线学习

驾车。 

   

7.34 无有效行驶证 指下列情形之一： 

1、未取得行驶证； 

2、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的； 

3、未依法按时进行或通过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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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机动车 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

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7.36 净保险费 净保险费指不包含公司营业费用、佣金等其他费用的保险费。其计算公式为保险

费×（1-35％）。 

未满期净保险费的计算分两种情况： 

（1）您为被保险人首次投保或非连续投保本保险的： 

如果保险经过日数≤30日，未满期净保险费=净保险费； 

如果保险经过日数＞30日，未满期净保险费=净保险费×[1－(保险经过日数-30) 

/ （保险期间的日数-30）]，经过日数不足 1日的按 1日计算。 

（2）您为被保险人连续投保本保险的： 

未满期净保险费=净保险费×（1－保险经过日数/ 保险期间的日数），经过日数

不足 1日的按 1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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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平安e生保医疗保险（2017版）计划表 

 

单位：人民币元                                                                                 

保障计划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计划四 

年度保险金

赔付限额 

一般医疗保险金 20 万 50 万 100 万 300 万 

恶性肿瘤医疗保险金 20 万 50 万 100 万 300 万 

年免赔额 1 万 

赔付比例 100%赔付 

保障项目 保险金赔付限额 

一般医疗保

险金 

住院医疗费用 

同年度保险金赔付限额 指定门诊医疗费用 

住院前后门诊急诊费用 

恶性肿瘤医

疗保险金 

恶性肿瘤住院医疗费用 

同年度保险金赔付限额 恶性肿瘤特殊门诊医疗费用 

恶性肿瘤住院前后门诊急诊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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